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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2005年)回合全球ICP由聯合國授權世界銀行推動，除我國所參與之亞

太地區外，尚有非洲、拉丁美洲、獨立國協、西亞及OECD/歐盟共6個區域，

計146國參與，其中亞太地區由亞銀(ADB)負責協調與整合。 

我國係首次參與該計畫，並自2003年起加入執行作業，歷經查價規格訂

定、實地查價、資料檢核等階段，共派員出國參加亞銀所舉辦之技術訓練或

資料檢核會議計20餘次，查價項目涵括家庭消費財、住宅、醫療、政府受雇

人員薪資、機械設備及營建工程等各大GDP支出面領域共計789個查價項目，

費時4年餘。 

本次統計主管會議係在確認本回合亞太地區PPP結果及討論下回合(暫定

以2010年為基準年)辦理事宜，同時舉行記者會正式對外發布。主要統計結果

中，若就物價水準觀察(香港為100)，以斐濟之117最高，寮國38最低，區域

平均為55，我國82排名第5，大陸57排名第8；若就以PPP平減之每人GDP觀

察，以汶萊之27.0萬港幣最高，尼泊爾0.6萬港幣最低，區域平均為2.1萬港幣，

我國14.8萬港幣排名第5，大陸2.4萬港幣排名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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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我國參與本回合 ICP 之回顧 

鑒於各國物價水準不同，加上匯率本身存在若干缺陷，致各國國內生產毛

額(GDP)以匯率折算為共通之國際貨幣，無法真實反映其經濟概況，聯合國遂

自 1965 年起推動以購買力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為基準的國際

比較計畫（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CP）。 

本(2005 年)回合全球 ICP 委由世界銀行（World Bank）推動，其中亞太地

區統籌單位為亞洲開發銀行（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我國為亞銀會

員，於 2003 年元月首度獲邀加入 ICP。  

本章就我國首次參與本回合 ICP 計畫之報價作業執行概況作一結構式簡要

回顧，至於相關歷程與細節請參考歷次 ICP 出國報告。 

一、執行單位 

我國 ICP 計畫經專案簽報行政院核准，由負責辦理國家統計業務的行政院

主計處第三局為執行單位。由於核心同仁多為統計背景，而 ICP 查價範圍甚廣，

故其中之機械設備類及營造工程等涉及特定專業性領域之物價資料收集，分別

委請「工業技術研究院新興能源機械組」及「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協

助。另本計畫初期相關聯繫事宜則由我國在亞洲開發銀行之代表「中央銀行」

協助辦理。 

二、消費者物價指數(CPI)查價體系的應用情形 

我國研擬 ICP 消費者物價調查規劃多引用現行消費者物價(CPI)查價體系。 

(一)CPI 項目規格可與 ICP 查價產品規格對應者： 

直接引用。 

(二)CPI 項目規格無法與 ICP 對應者： 

若二者規格差異極小，則更換 CPI 規格並歸屬可對應者；反之，若差

異極大，則另為 ICP 增查一年價格。 

直接引用 CPI 查價體系除可節省人力、時間成本之重複投入外，CPI

項目規格參考 ICP 之結構化產品描述(SPD)，亦可同步複核 CPI 規格牌號

之周延性，以提升資料品質；然 ICP 目的係在比較固定時期不同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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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性商品及服務價格之差異，屬空間指數，CPI 則為時間指數，係在比

較某一地區之不同時期的價格變化。直接引用 CPI 資料則有樣本多樣性略

為不足之虞。 

三、查價方式 

因我國 CPI 已依消費生活圈將全國畫分為 16 個區域，故 ICP 在此架構下，

可收集涵蓋都市及鄉村的家庭消費財物價。 

初期配合亞銀要求，各項目皆收集所有廠商型態的交易價，若各廠商型態

(如百貨公司和傳統市場)價差甚大，或與其他國家在同質性方面有較大差異

者，均再逐步修正查價標的。 

一般查價項目每季收集 15 個以上的價格；農漁類價格變動較大的商品，

則提高查價頻率；另非產季商品，如冬季的芒果，由於無法取得交易價，故不

提交價格資料。 

四、全國平均價的計算情形 

我國 CPI 中的新鮮蔬菜及水果兩類指數係以月變動權數編算，在類權數固

定下，每個查價項目依銷售值計算權數。ICP 報價資料雖然沒有依 CPI 進行變

動權數的處理，各項目每個報價資料的權值相等，但產季時的報價次數相對較

多，產品剛上市或準備下市時的報價次數相對較少，非產季無法取得交易價格

時，則以不報價的方式處理，這種自我加權的方式已能反映全國的年平均價格。 

五、GDP 細項支出結構 

除 Narcotics 及 Prostitution 無統計資料外，其餘雖少部分分類參考資料較

欠缺，惟多數均能配合提供。 

六、資料確認與檢核方式 

(一)資料確認： 

因本回合 ICP 之產品特性清單部分內容較為粗略，對商品之主要特徵

較難一一涵蓋，因此在 SPD 規範下之商品，若同時有多種品牌且價格等

級差異甚大之商品可查價，則易使各國報價水準分歧，須不斷改換查價商

品，才能符合查價商品的一致性，且各國之平均價亦受該國所得水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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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習俗等迥異因素而難以認定，往往造成一致性與代表性衝突之狀況發

生。 

(二)資料檢核： 

1.先查看所查商品規格是否符合 SPD 所訂之內容。 

2.以新台幣報價之項目中，若有變異係數(Var. Co)偏大者，查看是否有

異常之狀況。 

3.研判該商品是否符合全國平均價之水準。 

4.檢視該商品各國查價規格等級是否與我國一致。 

5.當發現我國所查之規格等級與其他國家不同時： 

(1)先查看所查商品規格是否符合 SPD 所訂之內容。 

(2)再次複查價格，並收集該類商品之市場資訊。 

(3)若所查價格有誤則修正之，若因商品等級不同而引起價差，則更改

報價。 

七、ToolPack 的使用經驗 

本回合 ICP 專案小組引入 Tool Pack 工具軟體，提供作為各國 ICP 查價資

料維護、報送及初步檢核之工具，我國則利用原有之物價資料報送系統，由各

地物價調查員攜帶 PDA 赴查價點，直接輸入商品價格，再透過該查報系統回

傳；為減少調查員工作負荷，我國已將 ICP 查價之項目結合至該查報系統中，

再另外設計程式，匯出 ICP 之查價資料，最後將資料批次匯入 Tool Pack 中，

以節省資料重複輸入時間。 

 

貳、出席會議經過 

我國自 2003 年起首次參與該計畫執行作業，費時 4 年餘，歷經查價規格

訂定、實地查價、資料檢核等階段，共派員出國參加亞銀所舉辦之技術訓練或

資料檢核會議計 20 餘次。本次會議由亞銀主辦，於馬尼拉舉行。 

96 年 7 月 30 日上午首先由主辦單位─亞銀經濟研究部(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Assistant Chief Economist Dr. Bishnu Dev Pant 致詞，首先

感謝各國積極參與，使 ICP 計畫能順利完成，並回顧本回合計畫在執行過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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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提昇資料品質而作的一些改進，包括產品特性清單(SPD)的建立、技術專家

團的諮詢協助，與參考 PPP(reference PPP)估計方法的創新(如住宅租金、營建

工程、對政府受雇人員薪資進行生產力調整等)。緊接著分別由亞銀 Chief 

Economist Mr. Ifzal Ali 與菲律賓國家統計局局長兼 ICP 亞太地區諮詢委員會

(Regional Advisory Board，RAB)主席 Carmelita N. Ericta 致詞，除感謝各國積極

努力的參與外，並強調本回合 PPP 的估算結果在瞭解各國經濟實況上極具重要

性，同時亦提及相較於前幾回合，本回合無論是資料登錄、檢核工具 ToolPack

的發展、物價資料的收集、報價資料的檢核，估算方法的改進，直到最後的估

算結果，都耗費相當可觀的人力、物力等資源，無疑是史上規模最大、最複雜

的統計調查。最後則由世銀 ICP Deputy Global Manager, Mr. Yonas Biru 及亞銀

Principal Statistician, Mr. Vaskar Saha 分別代為宣讀世銀 Senior Vice President 

Chief Economist Mr. Francois Bourguignon 與 ICP 執行委員會主席前澳洲統計

局(ABS)局長 Dennis Trewin 的致謝函。 

會議接著由亞銀 Principal Statistician, Mr. Vaskar Saha 簡報，介紹 ICP 的歷

史背景、本回合計畫執行的組織架構與分工任務、以及 2005 年回合 PPP 的初

步統計結果。 

下午進行經驗分享座談，各國代表對 ICP 計畫的意涵及重要性多表肯定，

然而不可諱言，亞太地區各國經濟規模與基礎統計資料的建置差異懸殊，在執

行過程仍無法達到完美無瑕的境界，如家庭消費財報價，易受各國風俗、經濟

發展程度及品質差異等影響；又如各國查價區域不同，以中國大陸為例，僅在

少數經濟繁榮的 11 個都市查價，而印度則是全國各省各地同時進行物價收集

作業，均會影響各國之物價相對水準，是以中國大陸建議本回合 PPP 統計結果

只適宜用來作為研究目的。另營造工程及機械設備亦因各國規模不同，最後只

得遷就各國之可比較性而忽略報價品項之代表性，致較難真實反映各國固定資

本形成實況。而新加坡則認為經過 PPP 平減後之 GDP 不宜稱作「實質(real)」

GDP，因一般使用者已習慣將國民所得中按固定價格計算之 GDP 以「實質」

來稱呼，兩者所採用的平減價格，其內涵並不同，以 PPP 平減之 GDP，其價格

是建立在某一基準年，比較不同國家的商品或服務價格，用以剔除各國物價水

準間之差異，而按固定價格計算之實質 GDP，則是在剔除跨越不同年所產生的

價格變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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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對下一回合的改進建議，主要是希望能將產品特性清單依各國經濟規

模差異(如高、低所得國家)，予以再分群比較，如此才會有更多具代表性商品

可列入報價。 

雖然在執行過程遭遇到許多困難，亞銀仍感激各國在百忙之餘尚能撥出時

間，熱心支持與投入，充分發揮團隊專業精神共同完成這項艱巨計畫，也因此

亞銀給 PPP 一個新的詮釋─Partnership and Professionalism for Progress。 

會議最後由 Mr. Ifzal Ali 總結，並說明本次 PPP 僅係就亞太地區 23 個國家

或地區進行比較之初步結果，尚須與 OECD、歐盟及南美等區域整合成全球

PPP，預定於今年底公布；同時也預告下一回合 PPP 暫訂為 2010 年。 

96 年 7 月 31 日上午舉行 PPP 統計發表記者會，由 Mr. Ifzal Ali 主持。會

中首先以淺顯易懂的例子介紹 PPP 的基本概念與編製目的，並特別用外界最容

易瞭解的生活水準為主軸，以平均每人「家庭實際最終消費值」（AFCH）來

衡量人民福祉，其中香港、我國與新加坡享有亞太地區最高的生活品質，而經

濟成長力道十足的中國大陸與印度，生活品質依舊殿後。 

參、會議重點 

本章第一節就 PPP 初步統計結果所使用的相關指標及其意義略作陳述；第

二節就本回合亞太地區 PPP 初步統計結果作簡要分析。 

一、相關統計指標及其意義 

(一)匯率(Exchange rate)： 

匯率係指各國與基準國(香港)貨幣之兌換匯率。以我國為例，1 元港幣約當

新台幣 4.14 元。 

(二)購買力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 

1.購買力平價係消除各國物價水準差異後之貨幣轉換率，假設我國某查價類別

之 PPP 估計數值為 4.07，表示在該查價分類中，香港要花 1 元港幣購買的一

籃商品，我國則要花 4.07 元新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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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若某國之 PPP 估計值小於匯率，表示其物價相對低於基準國。 

(三)物價水準指數(Price Level Index,PLI)： 

1.物價水準指數為該查價項目之 PPP 除以對基準國之匯率的數值，用以表示兩

國相對物價水準。 

2.依前述範例，則估計之 PLI 指標為 98.31% (=4.07/4.14*100% )，表示我國相

對物價水準為香港的 98.31%，亦即購買同一籃商品，若香港要花費 100 元港

幣，我國需花費金額依匯率折算為港幣，約為 98.31 元。 

3.若某國之 PLI 估計值小於 100%，表示其物價相對低於基準國。 

(四)平均每人實質支出(Per Capita Real Expenditures) 

1.平均每人實質支出係以 PPP 為計算基準的平均每人支出，為各國平均每人名

目支出除以該國 PPP 後所得到的數值。 

2.假設我國衣著類之平均每人實質支出為 3,587 港幣、香港為 12,445 港幣，表

示我國衣著類實質支出較香港為低。 

3.以國情相近的尼泊爾和不丹為例，兩國物價相近，但尼泊爾的平均每人實質

支出只有不丹的 30%，造成差異的可能原因是人口、國民所得支出權值等至

少一項指標。 

(五)平均每人實質支出相對值(Per Capita Real Expenditure Relative) 

1.以亞太地區平均每人實質支出=100，所衡量之各國平均每人實質支出。 

2.若我國的 Per Capita Real Expenditure Relative 為 720，表示我國平均每人實質

支出為亞太平均的 7.2 倍。 

(六)政府消費支出(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Government) 

1.本回合亞銀採 1993SNA 分類，將政府消費支出依功能別分為個別消費

(Individu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government) 與 集 體 消 費 (Collectiv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by government)，其中政府個別消費係指政府對個別

家庭提供之服務，如醫療、教育；政府集體消費則指政府對社會所有成員共

同提供之服務，如國防、公共安全。 

2.政府個別消費支出可視為對家庭的補助，與家庭個別消費支出合併後即屬家

庭實際最終消費值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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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家庭實際最終消費值(Actual Final Consumption of Households,AFCH) 

1.指家庭實際「使用」之消費支出，包括家庭自行購買，或由政府及民間非營

利機構提供給家庭者，用以衡量人民福祉，這意味著已包含政府個別消費，

即政府對家庭實物或現金移轉的部分。 

2.家庭實際最終消費值=家庭最終消費+民間非營利機構(NPISH)提供給家庭或

個人之消費+政府消費中家庭或個人受益者(如教育、醫療…)。 

(八)固定資本形成毛額(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GFCF) 

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在 ICP 中可分為機器設備(含套裝軟體)與營造工程。一個

國家投資金額的高低與否代表著其未來經濟成長的潛力。 

二、本回合亞太地區PPP初步統計結果 1 

(一)22 個國家之 GDP(PPP)(以 PPP 調整後之 GDP)(圖 1) 

1.最大的 5 個國家依序為中國大陸、印度、伊朗、印尼、台灣，合計占逾八成，

其中以中國大陸占 45％，印度占 19％，兩國合占即逾六成。 

2.最小的 10 個國家合占比率僅 1％，包括不丹、汶萊、柬埔寨、斐濟、寮國、

澳門、馬爾地夫、蒙古、尼泊爾與斯里蘭卡。 

(二)若考慮人口規模，觀察 22 個國家之每人 GDP(PPP) (圖 2 與表 1) 

1.亞太地區平均為 HK$20,545，有半數國家在平均值之上。 

2.中國大陸為 HK$23,556，排名由 GDP(PPP)原第 1 降至第 10；印度為

HK$12,070，排名由第 2 降至第 18。 

3.最富有的 5 大國家均超過 HK$100,000，依序為汶萊(HK$269,581)、新加坡

(HK$236,336)、澳門(HK$212,617)、香港(HK$202,941)與台灣(HK$147,971)。 

4.馬來西亞、伊朗與泰國雖在前 5 名之外，但其每人 GDP(PPP)約為整體平均的

2 至 3 倍。 

5.斐濟、中國大陸與不丹約在平均值附近。 

6.亞太地區經濟規模差異懸殊，最富有的汶萊與為最貧窮的尼泊爾比較，相差

達 40 倍。 

                                                 
1 本回合有 23 個參與國，其中馬爾地夫僅參與家庭實際最終消費值(AFCH)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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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2 個國家之 GDP(PPP)比率分配圖 

 

 

 

 

 

 

 

 

 

 

 

 

 

 

 

 

 

圖 2   各國平均每人 GDP(PPP)(以港幣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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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5 年亞太地區 ICP 初步結果 

 
平均每人 GDP(HK$) 

  
匯率 

(當地貨幣/
港幣) 

相對物價

(香港=100) (名目) (PPP) 

平均每人實際

最終消費 
(PPP,HK$) 

汶萊 0.21 74 200,293 269,581 81,744 

新加坡 0.21 88 209,123 236,336 99,706 

澳門 1.03 90 190,596 212,617 67,639 

香港 1.00 100 202,941 202,941 125,303 

台灣 4.14 82 121,908 147,971 109,108 

馬來西亞 0.49 63 40,829 65,136 35,626 

伊朗 1152.58 41 24,813 60,857 42,945 

泰國 5.17 54 21,162 39,086 28,917 

斐濟 0.22 117 27,674 23,583 25,235 

中國 1.05 57 13,386 23,556 11,502 

不丹 5.67 49 10,252 20,903 12,346 

斯里蘭卡 12.92 48 9,474 19,839 17,629 

印尼 1247.82 55 10,198 18,427 15,089 

菲律賓 7.08 54 9,005 16,663 14,145 

蒙古  154.97 47 7,117 15,104 10,530 

巴基斯坦   7.65 44 5,981 13,658 13,230 

越南 2039.12 40 4,951 12,295 8,541 

印度   5.67 46 5,499 12,070 9,346 

寮國 1370.03 38 3,951 10,361 7,203 

柬埔寨 526.21 43 3,531 8,269 7,771 

孟加拉   8.27 48 3,472 7,245 6,553 

尼泊爾   9.18 43 2,667 6,117 5,902 

亞太平均  55 11,371 20,545 1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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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若以香港 PLI(物價水準)=100，比較各國之 PLI(圖 3) 

1.通常高所得國家 PLI 也會較高，低所得國家 PLI 則低於平均值。 

2.最高者為斐濟(117)，是物價水準唯一比香港還高的國家，主要是因為該國大

量依賴進口。 

3.我國為 82，排名第 5；亞太地區平均為 55，而最富有的 5 大國，其 PLI 至少

均高出平均值 1/3。 

4.最貧窮的 8 個國家，其 PLI 均低於平均值 15％。 

5.中國大陸(57)、印尼(55)、泰國(54)與菲律賓(54)，其 PLI 接近平均值。 

6.物價水準最低的 4 個國家中，有 3 個位居南亞地區，包括寮國(38)、越南(40)

與柬埔寨(43)，另一為伊朗(41)。 

 

 

圖 3   各國相對物價水準(香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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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若以亞太地區 PLI=100，觀察各國家庭消費財之 PLI(附錄３之表 4) 

1.香港的食物與非酒精飲料(186)、醫療教育(456)、運輸通訊(189)等 3 類物價水

準，是 23 國中最高的。 

2.馬爾地夫的居住與水電燃氣等公用費率(393)，是 23 國中最高的，約為整體

平均的 4 倍，香港則居次(307)。 

3.寮國在各類家庭消費財之物價水準均偏低，特別是居住類(46)。 

4.尼泊爾的食物與非酒精飲料(78)物價水準，是 23 國中最低的。 

5.斯里蘭卡的衣著鞋襪(67)物價水準，是 23 國中最低的。 

6.印度的醫療教育(47)物價水準，是 23 國中最低的。 

7.伊朗與汶萊這兩個產油國，其運輸通訊物價水準分別為 34 與 115，前者是各

國最低的，然後者卻高於整體平均。 

(五)各國實質支出結構之比較(附錄３之表 5) 

1.若以實質總支出在各國所占之結構來排名，則排名前 5 大僅我國(占 4.9％)是

屬於 5 大最富有的國家(以每人 GDP(PPP)衡量)。 

2.菲律賓在實質總支出(2.1％)排名第 9，但在食物與非酒精飲料類所占比重(4.4

％)排名第 5，其中的肉類與魚類(7.1％)排名第 4。 

3.孟加拉在實質總支出(1.4％)排名第 13，但在麵包與穀類製品類所占比重(7.9

％)排名第 4。 

4.印度在家庭個別消費支出之比重占 23.9％，高於其實質總支出所占 19.3％之

比重。 

5.中國大陸在政府集體消費支出(57.9％)、固定資本形成毛額(59.4％)、貿易差

額(58.9％)之比重，均明顯高於其實質總支出所占 44.7％之比重。 

(六)平均每人家庭實際最終消費(AFCH)(圖 4 及附錄 3 之表 7) 

1.各國平均每人 AFCH 占其 GDP 之比重大多介於 50％至 80％間，其中斐濟與

尼泊爾大於 80％，主因是這兩國過於依賴進口，致其淨出口(出口值減進口值)

為負值；而小於 50％者計有汶萊、澳門、新加坡與中國大陸等 4 國，主因剛

好相反，不是淨出口較大就是有較高的投資金額。 

2.依每人 GDP(PPP)所計算之最富有 5 大國中，在 AFCH 中仍屬前 5 大，惟排

名略有異動，其中香港由每人 GDP(PPP)原排名第 4，提升至 AFCH 排名第 1；

台灣由第 5 名提升至第 2 名；汶萊由第 1 名退後至第 4 名(由於大量的石油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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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065

製出口所致)；澳門由第 3 名退後至第 5 名(由於旅遊服務支出較高所致)。 

3.受到固定資本形成毛額偏高以致於排名變動較大者，如中國大陸由第 10 名退

後至第 15 名，不丹由第 11 名退後至第 14 名。 

4.以高低所得國家作比較，香港之 AFCH 是尼泊爾的 20 倍，香港之 GDP(PPP)

是尼泊爾的 30 倍。 

圖 4   各國平均每人家庭實際最終消費(AFCH) 

 

 

 

 

 

 

 

 

 

 

 

 

 

 

 

 

 

(七)平均每人實質支出相對值(表 2) 

1.各國間之平均每人實質支出相對值差異懸殊，低所得國家其支出值亦低，如尼

泊爾、孟加拉、寮國等，高所得國家中則以香港、台灣、新加坡居前 3 名，

而汶萊之每人 GDP(PPP)雖最高，但實質支出排名落至第 4。 

2.就食物與非酒精飲料類觀察，最高的汶萊(444)約為最低的越南(67)之 7 倍；

一般而言，各國間在食物類的支出差距遠低於每人 GDP(PPP)之差距(最富有

與最貧窮國家可達 4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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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國平均每人實質支出相對值依食品與衣著類區分 
(亞太地區=100) 

 

 

  家庭個別消費支出 食物與非酒精飲料 衣著鞋襪 

香港 980 363 2425 

台灣 849 426  699 

新加坡 776 278  544 

汶萊 582 444  453 

澳門 522 296  576 

伊朗 329 188  360 

馬來西亞 260 175  122 

泰國 214 120  265 

斐濟 185 177  112 

斯里蘭卡 134 165  290 

印尼 118 177   95 

菲律賓 110 173  42 

巴基斯坦 106 151 140 

馬爾地夫  97 102  80 

不丹  86 119 107 

中國大陸  86  72  83 

蒙古  73 102 144 

印度  73  90  74 

越南  63  67  40 

柬埔寨  57  96  19 

寮國  53  76  16 

孟加拉  52  95  51 

尼泊爾  46  86  56 

亞太 23 國平均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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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若就衣著鞋襪類觀察，各國差距至為明顯，最高的香港(2425) 為最低的寮國

(16)之 152 倍，亦為亞太地區平均值的 24 倍，而居次的台灣(699)卻僅為平均

值的 7 倍；同時，香港平均每人衣著鞋襪類名目支出為 HK$12,445，而次高

的新加坡為 HK$3,413，很顯然，香港在衣著鞋襪類的支出在同為高所得國家

中也遙遙領先，原因可能是因為香港向有購物天堂之稱，許多國際知名的高

檔貨相當普遍，雖然亞銀在規範查價規格時，強調各國應以大多數家庭購買

的「中等」價位及品質為主，然由於各國國情不同，對於「中等」這種較為

籠統的字眼，在香港與孟加拉可能分別代表不同品質的商品，亦即像衣著類

其實已隱含各國品質差異的存在。 

表 3  各國平均每人固定資本形成(GFCF) (港幣) 

 

 

 

 

 

 

 

 

 

 

 

 

 

 

 

 

 

 

 

 

 

  平均每人固定資本形成 
新加坡 52,609 
澳門 43,299 
香港 42,450 
台灣 26,238 
汶萊 24,675 

馬來西亞 12,313 
泰國  9,357 
不丹  8,661 
伊朗  8,355 

中國大陸  7,987 
斐濟  6,270 

亞太 22 國平均  5,298 
蒙古  3,599 

斯里蘭卡  3,321 
越南  3,194 
印尼  3,137 
印度  2,525 
寮國  2,404 

菲律賓  1,914 
巴基斯坦  1,679 
孟加拉  1,433 
尼泊爾   961 
柬埔寨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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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平均每人固定資本形成毛額(GFCF) (表 3) 

1.依每人 GDP(PPP)所計算之最富有 5 大國中，其平均每人固定資本形成毛額

(GFCF)亦在前 5 大排名內，其中汶萊(HK$24,675)為地區平均值(HK$5,298)的

5 倍，新加坡(HK$52,609)更達均值的 10 倍。其他在平均值之上的國家尚有馬

來西亞、泰國、不丹、伊朗、中國大陸與斐濟。而柬埔寨(HK$743)與尼泊爾

(HK$961)之 GFCF 相較於其他國家偏低甚多。 

2.就各國每人 GDP(PPP)支出面之組成因子觀察，不丹在 GFCF 之比重是各國最

高的，達 41％，但其每人實質支出卻只有平均值的 2％，而新加坡在 GFCF

之比重雖僅 22％，但其平均每人實質支出卻高出平均值 10 倍。 

肆、結論及參與心得 

本(2005 年)回合全球 ICP 由聯合國授權世界銀行推動，除我國所參與之亞

太地區外，尚有非洲、拉丁美洲、獨立國協、西亞及 OECD/歐盟共 6 個區域，

計 146 國參與，其中亞太地區由亞銀(ADB)負責協調與整合。 

我國係首次參與該計畫，並自 2003 年起加入執行作業，歷經查價規格訂

定、實地查價、資料檢核等階段，共派員出國參加亞銀所舉辦之技術訓練或資

料檢核會議計 20 餘次，查價項目涵括家庭消費財、住宅、醫療、政府受雇人

員薪資、機械設備及營建工程等各大 GDP 支出面領域共計 789 個查價項目，

費時 4 年餘，於本(96)年 7 月 31 日由 ADB 發布初步結果。 

亞太地區係以香港為比較基準國(Base country)，物價水準以香港為 100，

各國實質支出亦折為港幣計算。 

本次統計主管會議係在確認本回合亞太地區 PPP 結果及討論下回合(暫定

以 2010 年為基準年)辦理事宜，同時舉行記者會正式對外發布。主要統計結果

中，若就物價水準觀察，以斐濟之 117 最高，寮國 38 最低，區域平均為 55，

我國 82 排名第 5，大陸 57 排名第 8；若就以 PPP 平減之每人 GDP 觀察，以汶

萊之 27.0 萬港幣最高，尼泊爾 0.6 萬港幣最低，區域平均為 2.1 萬港幣，我國

14.8 萬港幣排名第 5，大陸 2.4 萬港幣排名第 10。 

由於 ADB 僅就亞太地區 23 個國家或地區進行比較，尚須與 OECD/歐盟及

拉丁美洲等其他 6 區域整合成全球 PPP，屆時各國之貨幣基準方得以藉由各分

區之跨區銜接國(Ring country)比較結果予以轉換為美元，預定於今年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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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比較計畫至今已舉辦 7 次，本回合為歷次規模最大，統計調查亦最複

雜，無論是價格蒐集、查價作業、資料檢核，直至定案發布前的各個階段，均

耗費可觀的人力及物力。本回合 ICP 雖仍存在若干編算上之問題，如家庭消費

財報價，易受各國風俗、經濟發展程度及品質差異等影響；另營造工程及機械

設備亦因各國規模差異懸殊，最後只得遷就各國之可比較性而忽略報價品項之

代表性，致較難真實反映各國經濟實況等。惟藉此國際參與經驗，除可加強與

各國國家統計局之聯繫外，並可激發相關議題與統計工作之新思維，對我國統

計業務仍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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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及附圖 

附錄 1、會議議程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Meeting of Heads of National Statistical Organizations 

30 July 2007 
9:30 AM - 4:00 PM   

ADB Headquarters, Manila, Philippines 
Auditorium D 

AGENDA 
9:00 a.m. Registration  
   
9:30 – 9:45 a.m. Welcome Remarks Bishnu Pant 

Assistant Chief Economist, ERDI 
   
9:45 – 10:10 a.m. Opening Address Ifzal Ali 

Chief Economist 
   
  Carmelita N. Ericta 

Chair, Regional Advisory Board, ICP Asia 
Pacific and Administrator, National 
Statistics Office, Philippines 

   
10:10 – 10:15 a.m. Message from Dennis Trewin 

Chair, ICP Executive Board 
Vaskar Saha 
Regional Coordinator, ICP Asia Pacific 

   
10:15 – 10:45 a.m. Photo Session and Coffee Break 

 
 

10:45 – 12:00 noon ICP Asia Pacific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Vaskar Saha 
Regional Coordinator, ICP Asia Pacific 

   
12:00 – 1:30 p.m. Lunch  
   
1:30 – 3:30 p.m. Sharing of Experiences ICP Implementing Agencies 
   
3:30 – 3:45 p.m. Coffee Break  
   
3:45 – 4:15 p.m. Concluding Session 

Assessment of ICP Asia Pacific 
and Future Directions 

 

------------------------------------------------------------------------------------------------------------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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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會議照片 
 
圖 1、與負責 ICP 之核心主管合影 

 

 

 

 

 

 

 

 

 

 

圖 2、PPP 統計結果發表記者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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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PPP 主要統計結果表 

 註：BAN:孟加拉，BHU:不丹，BRU: 汶萊，CAM:柬埔寨，PRC:中國大陸，FIJ:斐濟，HKG:香港，IND:印度，INO:印尼，IRN:伊朗，LAO:寮國，MAC:澳門，MAL:馬來西亞，MLD:馬爾地夫，
MON:蒙古，NEP:尼泊爾，PAK:巴基斯坦，PHI:菲律賓，SIG:新加坡，SRI:斯里蘭卡，TAP:中華民國，THA:泰國，VIE: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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